
家庭暴力防治宣導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成人保護組   督導 



一、家暴統計數據 
二、家庭暴力定義與對象 
三、保護令相關概念 
四、家暴服務處遇 
五、保護性案件通報方式 

 

 

講談大綱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中心服務地區 

本中心據點(
豐原區) 

委託民間單位於
「梨山」駐點服

務 
107年大里區設
置駐點辦公室(預

計進駐人員15人) 

106年西區設

置駐點辦公室 
(進駐人員約20人)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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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關係暴力  老人虐待及保護案件  其他四親等  性侵害  兒少虐待及保護  

通報案件數(105年1-12月)      單位:件 

臺中市 臺北市 新北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桃園市 全國 

全國及臺中市通報案件態樣 

註:本市通報案件數居全國第2高，僅次於新北市。 



6 

8
7

8
9

 

4
5

7
 

4
0

0
4

 

1
6

7
8

 

6
5

7
0

 

8
8

8
0

 

7
4

3
 

3
9

2
5

 

1
5

6
5

 

6
4

6
3

 

9
4

2
7

 

9
5

4
 

4
4

4
6

 

1
4

1
4

 

4
2

7
0

 

親密關係暴力  老人虐待及保護  其他四親等  性侵害  兒少虐待及保護  

103年-105年臺中市通報案件數/比例       單位:件  

103年 104年 105年 

全國及臺中市通報案件態樣 

   類別 
年 

親密關係暴力 老人虐待及保護 其他四親等 性侵害 兒少虐待及保護 

  103年      
8,789 

40% 
       

457 
2% 

     
4,004 

19% 
   
1,678 

8% 
    
6,570 

31% 

  104年      
8,880 

41.1% 
       

743 
3.4% 

     
3,925 

18.2% 
   
1,565 

7.3% 
    
6,463 

30% 

  105年 
     
9,427 

46% 
       

954 
4.6% 

     
4,446 

21.7% 
   
1,414 

6.9% 
    
4,270 

20.8% 

103年~105年臺中市老人保護通報案件數，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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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及臺中市通報案件態樣 



家庭暴力之分類: 

一般國內之統計，有通報或報案之家庭暴力中
約45%屬於婚姻或同居親密關係暴力(統稱親密
暴力)，20%屬於兒童少年虐待，而10%屬於性侵
害案件；其餘25%，屬於其他家人間之暴力，如
老人虐待、婆媳暴力、兄弟姊妹間暴力等。 



用詞
定義 

家
庭
暴
力 

騷
擾 

加害
人處
遇計
畫 

跟
蹤 

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2條: 

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
神或經濟上騷擾、控制、
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
為 

打擾、警告、嘲
弄、怒罵之言語、
動作或製造使人心
生畏怖情境之行為 

對加害人實施教育輔
導、心理輔導、精神
治療、戒癮治療…等 

任何以人員、車輛、
工具、設備或其他方
法持續性的監視、跟
追之行為 



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3條:法律關係、同居關係 
第63-1條：非同居親密關係 

家庭
成員 

(前) 

配偶 

同居 

關係 

直系 

親屬 

四親等

親屬 

現有/曾有同居
關係、家長家屬
或家屬關係者，
例如：現在的同
居人或以前的同
居男女朋友、同
居人的父母或子
女 

現有/曾有直系血親
或直系姻親者，例
如：祖父母、父母、
子女或岳祖父母、
岳父母、公婆 

•現有/曾有四親等以
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
姻親，例如：兄弟姊
妹、兄弟姊妹配偶、
姪子女、舅舅、舅媽
、伯父母、堂哥姐弟
妹或表哥姐弟妹…等 



家庭暴力之定義: 

綜合來說： 
家庭暴力是指發生在家庭成員間的暴力虐
待行為，包含配偶（如夫妻、前夫妻、同
居人、前同居人）、親子、手足、四等親
內的血親或姻親之間（四等親內）的身體、
精神暴力、高壓控管、性虐待及經濟控制
等。 



            家暴法第63條之1 
 

105年2月4日開始適用 
 1.被害人年滿十六歲，遭現有或曾有親 

  密關係的未同居伴侶，施以身體或精 
  神上不法侵害者。(親密關係伴侶， 
  指雙方以情感或性行為為基礎，發展 
  親密之社會互動關係)。 
2.可聲請保護令，非責任通報 
  (以16-24歲居多) 



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9條: 

(民事) 

保護令 

種類 

緊急 

保護令 

通常 

保護令 

暫時 

保護令 

僅有檢察官、警察
機關、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可
向 法院 聲請。 

申請方式 
1.可由被害人至法院聲請，
法院服務台備有聲請保護令
之例稿，可逕至前往索取，
再將勾選好之例稿交給收發
室，即完成手續。法院在收
到聲請狀後安排開庭時間，
審查有無理由。 
2.向警察告發，由警察機關
代為聲請(常用)。 



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14條: 

禁止實施 

家庭暴力 

(基本款) 
 

禁止騷擾、接觸、

跟蹤、通話、通信 

等聯絡行為 

(基本款) 

 

訂定未成年子女會面
交往方式 

其他保
護之必
要命令 

完成加
害人處
遇計畫 

命相對
人負擔
相關費
用 

命相對
人給付
租金或
扶養費 

禁止相對人查閱未年
子女戶籍、學籍 

遷出令 交付令 
暫定對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之行使與負擔 

遠離令 

◎保護令款別: 



保護令時效及刑事效果 

• 暫時保護令: 

   通常保護令核發後即失效。 

• 通常保護令時效:2年以下(原本為1年，修法後改為2
年)。 

• 通常保護令失效前，法院得依聲請撤銷、變更、延長 

• 延長期間，每次延長期間為2年以下，無次數限制。 

• 違反保護令: 

   係『刑事罪』、『公訴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範例二：法院暫時保護令裁定 
【裁判字號】：臺灣○○地方法院民事暫時保護令○○年度暫家護字第○○○○號  

聲請人     賴○○○  

相對人     賴○○○ 

右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保護令事件，本院裁定如左： 

  主      文  

害之行為。(第1款) 

相對人不得直接或間接對於聲請人為騷擾行為(第2款)。  

相對人應遷出聲請人之住居所（○○市○○街○○巷○○號） (第3款) 。  

 (第4款) 。  

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號住處，於酒後以掃把、椅子丟擲聲請人並徒手毆打聲請人，而相對人只要喝酒即會亂摔東西，並打人，對聲請人及家庭成員
即相對人之母親賴陳○○、弟弟○○、賴○○、妹妹賴○○、弟媳黃○○、姪女賴○○、賴○○實施身體上及精神上之不法侵
害行為，已發生家庭暴力事件，且依聲請人陳述，可認聲請人及家庭成員有繼續遭受相對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聲請人
即被害人，為此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聲請核發該法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一、二、三、四款內容之保護令等情。 

庭暴力之危險等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三份及診斷証明書一份為證，且有警局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調查紀錄表一份在卷可稽，復
與相對人弟賴○○到庭陳述相符，相對人未到庭爭執，堪認聲請人之主張為真實。 

容之保護令為適當；至聲請人聲明核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十款內容之保護令部分，非於暫時保護令所得核發，
嗣本院審理通常保護令再予審酌，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  

本保護令自核發時起生效，於法院審理保護令事件終結時失效。 

  



臺中市保護令聲請流程及進
度: 

報     案 

警察局 

 
 

民 事 法 庭 

1司法事務官
2民事法官 

 暫時保護令 

1.視需要出庭
陳述受暴事實
或由法院逕核
發(得不經審
理程序)。 

2.核發款別以
基本款為主 

 

通常保護令 

1.需經由法
官審理，要
出庭陳述受
暴事實 

2.執行保護
令(由警政近
行約制告誡) 

 



保護令聲請之常見的誤傳流言: 

1.需要準備3張驗傷單: (錯) 
(1)只要確實有受暴事實。 
(2)但法院是講求證據的… 
    ---人證、物證、事證 
    ---受暴史的撰寫:人、事、時、地、物 
    ---照相手機、相機、錄音筆 
2.聲請保護令就不可以同住了。(錯) 
 



家暴個案處理流程  

地
方
政
府
主
管
機
關 

受理通報 

知悉或接獲通報後3日內處
理（含衛生、社政、教育、
警政單位），上班日10日內
提出調查報告 

處遇計畫 

危機處理 
庇護機構 
特約旅社 

家庭處遇服務 

結案評估 

1安全維護計畫 

2陪同服務-陪同保護令聲請 

         -陪同偵訊、出庭 

         -陪同法律諮詢 

3經濟扶助 

4法律諮詢 

5就業服務 

6心理諮商 

調查評估- 

評估工具 

1.緊急安置 

2.高危機個
案網絡會
議 



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 TIPVDA ） 



TIPVDA使用說明 

第一部份: 

包含15個題項，請確認每題是否皆有勾選；每題 

答「有」核計1分，答「沒有」不計分。 

達8分以上者即屬高度危險。 

第二部份： 

被害人對自身危險之認知情形 

第三部份： 

工作人員（警察、醫療及社工人員）對於本案之 

重要評估及重要事項觀察與註記。 

 

 



家暴安全防護網 
實施模式 

每月定期召開高危機 
個案網絡會議 

 5. 
通報單位填寫 

TIPVDA量表及通 

報表後傳送 

 1. 

家暴中心蒐集通 

報資料，屬高危機 

個案隨即分案 

 2. 

通知相關單位採取必 
要之立即行動，並提 
供強力安全服務 

 3. 

提報跨機構危險 

評估與安全計畫 

會議(馬瑞克會議) 

 4. 

高危機 
個案網絡會議 

社政單位 

教育單位 警政單位 檢察單位 

移民單位 

醫療單位 民間單位 



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8條: 

家暴中心 

服務項目 
 

113 
婦幼保護專線 

 

諮詢協談 

心理支持 
經濟補助 

就業服務 

(轉介勞工局) 
法律扶助 心理輔導 通譯服務 就學服務 

緊急安置 

陪同安置 

陪同就醫 

驗傷採證 
陪同報案 

110 

緊急救援 



家暴案件社工人員處遇執行內容 

●緊急危機處理：評估個案安全及協助報警、醫療及安置   
                的需求，擬訂相關人身安全計畫。 
●庇護安置：協助個案隔離危險環境，提供暫時之安全處  
            所。 
●陪同服務：醫療陪同服務、法庭陪同服務、心理諮商陪  
            同服務等。 
●就學協助：協助協調個案就學及轉學事宜。 
●就業輔導轉介：轉介有就業或參加職訓需求及意願之被 
                害人接受就業輔導服務。 
●法律服務：協助申請保護令、轉介律師資源提供法律諮 
            詢及扶助。 
●媒合心理諮商：轉介被害人接受心理諮商。 
●經濟扶助：評估提供各項費用補助。 
●通譯服務：針對外籍配偶或外勞等外籍被害人。 
●網絡資源轉介協助 



●安置床位數：19床 

●配置人力：委託「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配置1名社工督導員、2名社工員及2名生活輔導員。 

●服務對象：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等事件，經社工員評估需庇護之 

  婦女及其未成年子女或成年之女性隨行家屬。 

●服務內涵：提供24小時生活照顧、安全維護、危機處遇、醫療服   

  務、法律協助、支持性服務、隨同子女問題協助、經濟補助、資   

  源轉介、休閒活動舉辦等服務。 

● 103年度安置婦女95人、少女6人、兒童59人。 

 

備註：106年度與約20家合法旅社簽立契約，因應本市幅原遼闊，於
市區、山線、海線與屯線均有簽約旅社，以提升資源可近性及便利
性。 

婦幼庇護安置及保護輔導服務(親心家園) 
 



法律扶助-臺中市政府駐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家
庭暴力事件服務處 

●委託單位：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 

●配置人力：配置1名社工督導員、4名社工員。 

●服務對象：本市家庭暴力被害人(亦包含一般民眾有關家暴防治諮 

  詢) 

●服務內涵：提供民事保護令陪同出庭、協助保護令撰狀、安
全計畫擬定、提供法律諮詢等。 

 

備註：設置於臺中地方法院，提供家暴被害人諮詢服務。 

      辦公地點：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第2辦公大樓3樓 

      聯絡電話：04-2223-2311分機3991-3993 



臺中市政府駐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 



法律扶助-臺中市家防中心法律諮詢服務 

●服務方式：聘請有關家暴、家視專長之26位法律顧問提供駐點律師諮詢
，開放面談及電話諮詢。 
●服務時間：臺中市陽明市政大樓(豐原)及臺中市婦幼館(西區)2處。每 
  週週五下午13時至17時。 
●服務對象： 
  (1)本市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之個案。 
  (2)從事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工作之相關人員。 
備註： 
(1)本項資源由家防中心統一規劃運作，相關網路單位服務之個案，有相 
   關法律諮詢需求者，亦可提出申請登記。 
(2)除運用本市家防中心辦理之法律諮詢服務外，同時亦搭配運用本市法 
   制局於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所提供之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及各區公所於各 
   轄區提供之法律諮詢等相關資源，透過多元諮詢管道及選擇供服務對 
   象運用，以提高服務之近便性。 
 



就業輔導-家庭暴力個案就業輔導服務方案計畫 

●委託單位：由本市就業服務處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 
  利基金會附設中區服務中心」辦理，配置1名專責就業服務員。 
●服務對象：本市家庭暴力、性侵害個案及其家庭成員。 
●評估機制：經社工員評估具就業能力及就業意願，須轉介由臺中  
  市就業服務處協助就業之個案。 
●服務內容： 
  提供支持性就業服務，運用各項就業服務措施(如：就業諮詢輔 
  導、就業媒合服務、陪同面試、就業心理諮商…等)，以提升個 
  案就業準備能力，以獲得適性的就業機會，穩定就業。 



兒少服務-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創傷治療輔導計畫 

●委託單位：委託「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辦理，配置6名專責社工人員 
●服務對象：本市目睹家庭暴力及少年及其家庭成員。 
●評估機制：由社工員評估兒少目睹暴力創傷情形，轉介受 
  託單位提供服務，包含提供個管服務、個別諮商、家族諮 
  商、親職教育，並辦理教育訓練、校園宣導活動等。亦設 
  置目睹兒少網站建置：「暴力不再‧幸福就在-臺中市目睹 
  家暴兒少防治網」，藉由網站的架設，讓社會大眾瞭解目 
  睹兒少面臨之危機與壓力及相關協助資源，同時設置Q&A專 
  區，讓民眾可直接詢問及求助，以提高服務之近便性。 



臺中市目睹家暴兒少防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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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防治網絡單位： 
家暴工作需要網絡合作 

人身安全保護 
加害人約制告誡 
保護令執行 

 

人身安全維護 
被害人扶助及補助 
加害人輔導及補助 

協助就業 
轉介職訓 

司法倡議 
保護令裁定 

追蹤輔導 
關懷服務 

目睹兒童關懷 
學校輔導服務 

驗傷採證 
加害人處遇計畫 
3家一站式責任醫院 

學童免遷戶籍 
社區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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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50條 ˇ ˇ ˇ ˇ - ˇ - - ˇ - - - - - - - - ˇ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53條 ˇ ˇ ˇ ˇ ˇ ˇ - - ˇ ˇ - ˇ - ˇ - - - ˇ 

老人福利法 第43條 ˇ ˇ - - - ˇ - - - - - ˇ - ˇ ˇ - - ˇ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76條 ˇ ˇ ˇ - - ˇ - - - - - - - ˇ - - - ˇ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8條 ˇ ˇ ˇ ˇ - ˇ - - ˇ - ˇ ˇ ˇ ˇ - - - -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第7條 ˇ ˇ ˇ ˇ - ˇ ˇ ˇ - ˇ   ˇ - ˇ - ˇ ˇ ˇ 

保護性案件通報方式(1/8) 
責任通報人員與法規適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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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性案件通報方式(2/8) 
責任通報人員與法規適用(二) 

34 

法條 責任通報人員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0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人
員、移民業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家庭暴力防治人員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
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
務人員、警察、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戶政人員、村
（里）幹事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 

老人福利法第43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村（里）長與村（里）幹事、
警察人員、司法人員及其他執行老人福利業務之相關人員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6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警察人員、村（里）
幹事及其他執行身心障礙服務業務人員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8條 醫事人員、社工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人員、
勞政人員、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矯正人員、村（里）
幹事人員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7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移民管
理人員、移民業務機構從業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
警察、司法人員、觀光業從業人員、就業服務人員及其他
執行兒童福利或少年福利業務人員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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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條文 罰則 

家庭暴力防治
法 

第62
條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但醫事
人員為避免被害人身體緊急
危難而違反者，不罰。 

兒童及少年福
利 
與權益保障法 

第100
條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 

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條
例 

第46
條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 

保護性案件通報方式(3/8) 
未依規定通報罰則適用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 



保護性案件通報方式(4/8) 
通報管道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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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 

113保護
專線 

關懷e起來 

電話 網路 



保護性案件通報方式(5/8) 
  通報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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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 

• 被害人基本資料儘
量完整 
• 案情簡要敘述 
• 建議被害人至醫院
驗傷或至警局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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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關心了解案情

而非調查真相 

掌握通報時效，以利

警政或社政主管機關

人員及時介入協助 

必要時應自我保

護，以維護自身

及家人安全 

遵守保密原則，避免

被害人受到二度傷害 

保護性案件通報方式(6/8) 
通報時應注意之事項（一）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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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內容應盡量明確及完整 

• 包括通報人、受保護/被害人、相對人、具
體受暴或受侵害之事實及通報法令依據等。 

了解被害人之身心狀況 

• 發現或知悉兒少疑似遭受不當管教、嚴重疏
忽、暴力傷害、性侵害、性交易時，應立即
了解被害人之身心狀況，如：有無受傷、是
否需醫療協助等。 

保護性案件通報方式(7/8) 
通報時應注意之事項（二）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 



對被害人受虐
情形不清楚，
不知是否要通
報？ 

是否會造成虛
報案？ 

保護性案件通報方式(8/8) 
通報者的疑慮 

不知道社工介入之
流程？擔心狀況會
更糟？     

擔心身分曝光，會
造成不必要之困擾
或危及安全？ 

通報者身分是否被
保密？ 

通報對被害人是否
有幫助？會不會讓
被害人更陷入危險
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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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 



家是港口，不是傷口 

 

每個人都發揮宣導種子的力量 
多一份關心，少一份傷心 
讓家庭永遠是每個人的依靠！ 
 
~~保護諮詢請撥113~~ 
報案求援請撥110~~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